
                             明环评清函〔2025〕13号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清流县氟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

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清流县星迈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清流县星迈新材料有限公司清流县氟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我局于2025年8月29日受理该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在清流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报告表全本公示；于2025年9月12日在清流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报告表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上述公示、公开期间，我局未收到关于本报告表的意见。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三明市清流县温郊乡桐坑村（清流县氟新材料产业园福宝片），属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研发楼1座（含研发实验室、质检化验室，其中研发实验室仅建设建筑为新迈特公司提供条件，一期工程不涉及使用）、辅助用房1座、甲类车间1座、仓库2座及其他公用辅助设施。

报告表相关内容表明，项目可研经清流县发改局批复（清发改〔2025〕10号）及调整（清发改〔2025〕41号），符合《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三明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通知》等要求，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从环境保护方面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落实水质保护、扬尘、垃圾处置、噪声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施工废水、施工扬尘、施工噪声和施工固体废物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质检化验室试剂调配及预处理和试验分析废气经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污水处理设施的调节水池、水解酸化池等易产生臭气的池体均应密闭，其收集的臭气经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排水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并进入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四）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厂区按非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和重点污染防治区采取不同的地下水防渗控制，定期维护，避免防渗层损坏引起污染物下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处置，并对其产生、收集、贮存和处置情况进行台账记录。
（六）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厂区平面布置，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加强机械设备的保养和维护。
（七）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在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运营期，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八）强化污染源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立标志牌。

三、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如下：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新增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氮氧化物0.0024吨/年、化学需氧量0.0359吨/年、氨氮0.00359吨/年、VOCs0.092吨/年，符合《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授权各县（市）生态环境局开展行政许可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明环评〔2019〕33号)中的“新扩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中载明的4项主要污染物年排放量同时满足化学需氧量≤1.5吨、氨氮≤0.25吨、二氧化硫≤1吨、氮氧化物≤1吨的，可豁免购买排污权及来源确认；不属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行业，且环评文件中载明的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0.5吨的，可豁免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调剂”要求，可豁免购买排污权及来源确认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调剂。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六、我局委托三明市清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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